
第二讲   

专利侵权判定理论(下) 



判断是否落入保护范围 

全面覆盖原则 
 

等同原则 
 

禁止反悔原则 
 

捐献原则 



全面覆盖原则 

(《解释(一)》第七条)： 
 
人民法院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专
利权的保护范围，应当审查权利人主张的权
利要求所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 
 
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与权利要求记
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相比，缺少权利要求记载
的一个以上的技术特征，或者有一个以上技
术特征不相同也不等同的，人民法院应当认
定其没有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全部特征逐一比对 



全面覆盖原则 

项目分解 权利要求 比较 全面覆盖 

A+B+C A+B+C 技术特征完
全相同 

是 

A+B+C+D A+B+C 
 

增加1项以上
特征 

是 

A+B+D A+B+C C和D可能非
实质性区别 

否 

A+B A+B+C 减少1项以上
特征 

否 

A+B+E A+B+C C和E确定有
实质性区别 

否 

D+E+F A+B+C 技术特征完
全不同 

否 



全面覆盖原则 

上位概念和下位概念 
 

开放式 /封闭式 
 

被控侵权技术方案是否因缺少或改变专
利的某一技术特征而导致技术功能或效果
变劣 



全面覆盖原则 

胡小泉诉泰盛公司(山西振东泰盛制药有限公司)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 
 
专利号：CN200410024515.1 
 
案件争议点：权利要求采用封闭式：由三磷酸腺苷二
钠与氯化镁组成，两者重量比100毫克比32毫克。 
 
侵权产品：注射用三磷酸腺苷二钠氯化镁：三磷酸腺
苷二钠100mg、氯化镁32mg，还出现辅料碳酸氢钠
和精氨酸 

开放/封闭 



全面覆盖原则 

权利要求2： 
 
一种注射用三磷酸腺苷二钠氯化镁冻干粉针剂，
其特征是：由三磷酸腺苷二钠与 氯化镁组成，
二者的重量比为100毫克比32毫克。    
 
 封闭式权利要求 



全面覆盖原则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观点： 
 
涉案权利要求的必要技术特征包括：1、注射用针剂的样态
为冻干粉；2、该针剂是一种三磷酸腺苷二钠氯化镁冻干粉
剂；3、该针剂组分三磷酸腺苷二钠与氯化镁的重量比为
100mg比32mg 
 
被诉侵权产品同样为注射用针剂、性状为白色冻干粉块，主
要成分是三磷酸腺苷二钠100mg和氯化镁32mg，落入权利
要求保护范围 
 
产品说明书中出现的辅料碳酸氢钠和精氨酸成分未出现在药
品审批文件以及呈报的说明书中，并且其仅仅为辅料，非主
要成分，不影响针剂的组成构成和重量比，与专利保护的产
品仍为同一产品 



全面覆盖原则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观点： 
 
加入辅料是药物制备过程中的必备环节，碳酸氢
钠和精氨酸是药物制备过程中的常用辅料，不是
发挥药效的活性成分，对本案封闭式权利要求进
行解释时，“不包括其他组分”不应当理解为不
包括辅料成分，因此，仍然是侵权的 
 



全面覆盖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 
 
权利要求2明确记载要求保护的组合物由三磷酸腺苷
二钠和氯化镁两种组分组成，没有其他组分，可以带
有杂质，该杂质只允许以通常的含量存在。被诉侵权
产品中添加了辅料精氨酸，无论这种辅料是否是现有
技术中的已知常规辅料，其并非与三磷酸腺苷二钠和
氯化镁相伴随的常规杂质，因此被诉侵权产品除了含
有三磷酸腺苷二钠和氯化镁外，还含有精氨酸，没有
落入权利要求保护范围 
 
 



全面覆盖原则 

沈阳直连高层供暖公司诉张建华、沈阳高联高层建筑公司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提字第83号民事判决书 
 
专利号：CN97230200.X和CN99222425.X 
 
案件争议点：案件1的权利要求描述排气断流装置：1、
内设有环绕螺纹导向板；2、设置呼吸管 
                    案件2的阻旋器包含阻隔板和止旋板 
 
侵权产品：产品1的缓冲器：1、没有环绕螺纹导向板；2、
呼吸装置是逆止排气阀，只能呼气不能吸气、 
                 产品2的分气器：没有阻隔板和止旋板 

改劣发明 



全面覆盖原则 

涉案专利CN97230200.X权利要求1  
 
一种高层建筑无水箱直连供暖的排气断流装置，其特征在于
该装置(8)的圆 柱形上壳体(5)和倒置的圆台下壳体(7)相接，
上壳体(5)上边有方便可拆的呼 吸室兼盖板(3)；内设有环绕
螺纹导向板(13)的杯状水封罐(14)，水封罐(14)内悬 置有下
呼吸管(9)，下呼吸管(9)上部与呼吸室兼盖板(3)的呼吸室连
通，呼吸室 兼盖板(3)的呼吸室上部接有上呼吸管(2)，上呼
吸管(2)上部接活动的万向弯 头(1)，杯状水封罐(14)的上部
内衬有圆桶调节阀(12)；上壳体(5)上部的左进水 管(14)和右
进水管(4)分别与上壳体(5)的上部呈切线相接，其出水管(6)
与下 壳体(7)的下部同心相连。 
 
说明书中呼吸管9具有呼气和吸气的作用，气流线路相反 



全面覆盖原则 

涉案专利CN99222425.X权利要求1  
 
1.一种高层建筑无水箱直连供暖系统的阻旋器，与高
层建筑无水箱直连供暖 的排气断流装置相连，其特征
是圆柱形上壳体(1)和倒置的圆台下壳体(5)相接，上 
壳体上边为设有进水管(3)和连通管(4)的密封盖板(2)，
构成阻旋器的外护壳；内 设有呈"十"字垂直排列的止
旋板(8)，止旋板上边托有一圆形阻隔板(7)，均与延
伸 的进水管里同一轴心设置；出水管(6)与倒置的圆台
下壳体(5)下部同心相连。 
 
 



全面覆盖原则 

对比直连公司断流器专利技术与高联公司生产的缓冲器，两
者的相同点为：1．外壳均为圆柱形上壳体和倒置的圆台下
壳体相接；2．进水管与之壳体上部呈切线相接；3．上壳体
上边有盖板及呼吸装置；4．出水管与下壳体下部同心相连 
 
不同点为：1．高联公司生产的缓冲器没有环绕螺纹导向板；
2．高联公司生产的缓冲器的呼吸装置为逆止排气阀，只能
呼气不能吸气 
 
对比直连公司阻旋器专利技术与高联公司生产的分气器，两
者的相同点为：1．上壳体均为圆柱形；2．上壳体上都设有
进水管、连通管及密封盖板；3．出水管与下壳体同心相连 
 
不同点为：高联公司生产的分气器没有阻隔板和止旋板，但
设有集气罩 
 



全面覆盖原则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观点： 
 
直连公司的断流器内设有较为复杂的呼吸装置，在系统运行
不平稳时，通过呼吸装置进行有规律的吸气和呼气，以保持
系统内正常的大气压，并采用水封的方式实现系统密封，减
轻系统氧蚀，高联公司的缓冲器内设有逆止排气阀，其采用
的是重力封，目的也是要实观系统密闭，减轻系统氧蚀。但
由于逆止排气阀只能呼气，不能吸气，在系统运行不平稳、
尤其是缓冲器内压力小于大气压时，外部空气无法进入，在
缓冲器内会形成真空，不但不能形成膜流运动，系统也将无
法运行。高联公司的逆止排气阀与直连公司断流器专利的呼
吸装置相比，是变劣的技术特征，暖通领域普通技术人员通
过阅读专利说明书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使该专利技术
变形 



全面覆盖原则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观点： 
 
直连公司的断流器内还设有环绕螺纹导向板，其主要作用为
使进入断流器的水流强化成膜流状态，实现气水分离。高联
公司的缓冲器也是利用膜流运动原理，当带有一定速度和压
力的水流从切线角度进入缓冲器后，水流受到缓冲器桶壁的
阻挡，改变方向，沿桶壁形成离心旋转运动，且高联公司认
为水流在重力作用下，下降到缓冲器锥体和下连回水管部分
后，会更加加速离心旋转，水流靠与桶壁摩擦完成缓冲减速
过程，同时部分完成气水分离，但由于高联公司的缓冲器没
有环绕螺纹导向板，不能强化膜流运动的形成，减压、减速
的效果降低，高联公司缓冲器的性能和效果均不如直连公司
断流器专利技术优越，也是变劣的技术特征 



全面覆盖原则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观点： 
 
高联公司的分气器内没有阻隔板，但有集气罩，当水流进入
分气器后，首先会碰撞到集气罩的顶部，受集气罩顶部的阻
挡，水流势能自然消减。与直连公司阻旋器专利中阻隔板相
比，都是以设置挡板的方式，通过阻挡水流，达到消减势能、
降低流速的作用，两者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基本相同的
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该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通过阅
读专利说明书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联想到，两者属于等
同的技术特征。 
 
高联公司的分气器没有止旋板，其认为靠水流与回水管管壁
的摩擦即可达到阻旋作用，但仅靠摩擦阻力阻旋的效果不如
直连公司阻旋器专利中止旋板的阻旋效果好 



全面覆盖原则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观点： 
 
高联公司分气器中的集气罩属于与直连公司专利等同的技术
特征，高联公司缓冲器中的逆止排气阀及其缺少环绕螺纹导
向板和止旋板，使高联公司产品在性能、效果上均不如直连
公司享有独占使用权的专利技术优越，是变劣的技术方案，
由于专利技术已被社会公知，张建华又有在直连公司工作的
经历，根据公知技术很容易作出对其中必要技术特征的省略，
正是由于其省略了该必要技术特征，导致高联公司整个技术
方案的性能、效果变劣。根据专利侵权判定的等同原则，高
联公司制造、销售、许诺销售的缓冲器、分气器落入直连公
司享有独占使用权的专利权保护范围 



全面覆盖原则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观点： 
 
高联公司的被控侵权产品属于改劣方案，构成等
同，并且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高联公司主张被
控侵权产品与专利不等同，没有落人专利权保护
范围，两者发明点不同，被控侵权产品不是改劣
而是更先进，不构成侵权的理由，没有证据支持，
不予采纳 



全面覆盖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 
 
人民法院在判断被控侵权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专利权保
护范围时，应当将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与专
利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进行对比。如果被控
侵权技术方案缺少权利要求记载的一个或者一个以上
的技术特征，或者被控侵权技术方案有一个或者一个
以上的技术特征与权利要求记载的相应技术特征不相
同也不等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控侵权技术方案没
有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被控侵权技术方案是否因
缺少某专利技术特征而导致技术功能或效果的变劣，
不应考虑 



等同原则 

《解释(一)》第七条： 
 
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与权利要求记载的
全部技术特征相比，缺少权利要求记载的一个以
上的技术特征，或者有一个以上技术特征不相同
也不等同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没有落入专利
权的保护范围 
 



等同原则 

等同特征的判断原则(《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 
 
基本相同的手段 
 
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 
 
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无需经
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的 

 
对比的基础：权利要求记载的特征本身 



等同原则 

拆分侵权产品和权利要求，进行逐一

对比，找出区别于产品的技术特征 

将区别技术特征与产品对应的特征进

行三个“基本相同”的判断 

判断符合三个“基本相同”的特征替

换是否是显而易见的 



等同原则 

孙俊义诉任丘市博成水暖器材有限公司、张泽辉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740号民事裁定书 
 
专利号：CN200320112523.2 
 
案件争议点：权利要求描述防粘连自动排气阀，进水套的上
表面呈锥面 
 
侵权产品：进水口处改为略平面 
   
上诉人认为：构成等同侵权，侵权产品是恶意绕开涉案专利 
 
被上诉人认为：锥面是涉案专利亮点，不应当做扩大解释 



等同原则 

权利要求： 
 
防粘连自动排气阀，包括壳体、浮球2、阀座，
壳体3底部有进水口， 进水口上有进水套1，其
特征在于进水口上的进水套高于壳体底部，进水
套的 上表面呈锥面，浮球下部落在进水套上，
不与壳体接触。 
 
 



等同原则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观点： 
 
被控专利侵权物使用进水套的上表面呈水平面，浮球中部凸
落在进水套上的上表面呈锥面、浮球下部落在进水套上的技
术方案，是所属领域技术人员通过阅读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书
和说明书、附图，无须创造性劳动就能联想到的特征，是以
涉案专利进水套的上表面呈锥面、浮球下部落在进水套上的
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进水套的上表面与浮球为线接触的基
本相同的功能，达到防止由于腐蚀造成锈块粘连的基本相同
的效果，被控侵权的产品的进水套上表面呈平面、浮球中部
凸落在进水套上的技术特征，与涉案专利记载的进水套上表
面呈锥面、浮球下部落在进水套上的技术特征等同，落入权
利要求保护范围 
 



等同原则 
上诉人认为：本案被诉侵权产品为了恶意绕开“防粘连自动排汽阀”
涉案专利技术将进水口处人为改劣成略平面，进而实现防粘连的功能。
因此，被诉侵权产品与涉案专利比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规定的“等同侵权” 
 
被上诉人认为： 
首先，涉案专利权利要求和说明书都强调“浮球与锥面呈线性接触，
所以不会产生腐蚀”。从上述内容看，锥面是涉案专利的亮点。因此，
确定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应当限定为“锥面”，不应当做扩大解释。
其次，涉案专利权利要求限定为“上表面呈锥面”，说明权利人认为
只有锥面才能达到其技术效果，被诉侵权产品进水套上表面呈平面，
应当排除在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之外。第三，被诉侵权产品所要达到
的效果是缓冲水流、气流，提高浮球灵敏度、准确度，采用的方法是
一体式盖母上加缓冲进水小孔方式。涉案专利采用一体式进水套（两
侧开口很大），上表面呈锥面，是为了锥面与浮球实现线性接触。因
此，二者采用的手段，实现的功能，达到的效果均不属于基本相同，
不应当认定为等同 



等同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 
应考虑等同原则与专利权保护范围之间的关系，以及专利法
律制度规定等同原则的必要性。一方面，在专利侵权判定中，
等同原则是对专利权利要求字面保护范围的扩张，是对专利
权字面侵权的适当补充，等同原则的适用为专利权人提供了
切实有效的法律保护，鼓励了技术创新；另一方面，专利制
度本身又要确保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具有足够的法律确定性和
可预见性，不因滥用等同原则致使专利权保护范围缺乏确定
性而损害社会公众的利益 
 
锥面或平面均是涉案专利申请时，该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普遍
知晓的技术方案，因此，专利权人将权利要求中该技术特征
限定为锥面是将平面排除在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之外 



等同原则 

等同特征的判断原则(《解释(二)》第八条)： 
 
基本相同的手段 
 
实现相同的功能 
 
达到相同的效果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无需经
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的 

 
对比的基础：说明书及附图记载的实现所述功能或
效果的不可缺少的特征 

 

功能性特征更加严格 



等同原则 

浙江乐雪儿公司诉陈顺弟、何建华、温士丹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225号民事裁定书 
 
专利号：CN20610049700.5 
 
案件争议点：权利要求描述布塑热水袋的加工方法，包括内
层、外层和保温层，该保温层是一个功能性特征，说明书中
提到该保温层的材质是人造保温棉，将内层与外层分离，提
高保温性能，降低加入热水时过烫 
 
侵权产品：在外层和内层之间夹放的是半片空心绵薄，乐雪
儿公司认为该空心绵薄仅有增强手持热水袋的手感，而没有
保温的功能 
   



等同原则 

权利要求1 
 
布塑热水袋的加工方法，布塑热水袋由袋体、袋口和袋塞所组成， 
所述的袋体有内层(4)、外层(3)和保温层(5)，在袋体的边缘有粘
合 边(6)，所述的袋塞是螺纹塞座(8)和螺纹塞盖(9)，螺纹塞座(8) 
的外壁有复合层(8′)，螺纹塞盖(9)有密封垫片(10)，袋塞(2)中 的
螺纹塞座(8)是聚丙烯材料，复合层(8′)是聚氯乙烯材料，密封 垫
片(10)是硅胶材料所制成，其特征在于： 
第一步：首先取内层、保温层以及外层材料； 
第二步：将内层、保温层、外层依次层叠，成为组合层； 
第三步：将两层组合层对应重叠，采用高频热合机按照热水袋的
形 状对两层组合层边缘进行高频热粘合； 
第四步：对高频热粘合的热水袋进行分只裁剪； 
第五步：取聚丙烯材料注塑螺纹塞座(8)，再把螺纹塞座(8)作为 嵌
件放入模具，另外取聚氯乙烯材料在螺纹塞座(8)外二次注塑复合
层 (8′)； 
第六步：… 



等同原则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观点： 
 
涉案专利权利要求并未对保温层的材质、大小进行限
定，并不能否认侵权方法中的半片空心薄棉不是保温
层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观点： 
 
涉案专利权利要求未对保温层的材质、大小进行限定，
被诉侵权方法中的空心棉起到一定的保温作用，相当
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中1中的保温层。因此，对乐雪
儿公司提出的被诉侵权方法缺少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
记载的保温层的上诉主张，二审法院不予支持 
 
 
   



等同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认定： 
 
保温的主要原理是物理隔离减弱热对流和热传导。涉
案专利设置保温层的目的就是通过控制内外层之间空
气的热对流，阻断内外层之间因物理接触而产生的热
传导来实现保温和防烫的效果。被诉侵权产品所设置
的半块空心棉软垫在材质上与涉案专利保温层相同，
在结构上也设置于内层和外层之间，在大小上虽然没
有完全覆盖内层和外层，但其设置方式实质上起到了
减弱热对流和热传导的作用，也能够实现保温和防烫
的技术效果。虽然半块空心棉的保温和防烫效果与整
块空心棉的效果会稍有差异，但本领域技术人员基于
对保温原理的认识，能够判断二者的差异是非实质性
的，因此“空心棉软垫”与“保温层”构成等同 



禁止反悔原则 

《解释(一)》第七条： 
 
专利授权或无效宣告程序中 

 
修改或意见陈述而放弃的技术方案 

 
在侵权纠纷中再次纳入权利要求保护范围 

 
 

《解释(二)》第十三条： 
 
在授权确权程序中限缩性修改或陈述被明确否定 
 
不被认为是放弃的技术方案 
 

常在等同侵权中出现争议 
是对等同侵权的限制 



禁止反悔原则 

奥诺制药有限公司诉湖北午时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提字第20号民事判
决书 
 
专利号：CN95117811.3 
 
案件争议点：权利要求描述的特种中包含活性钙
和谷氨酸或谷氨酰胺 
 
侵权产品：采用葡萄糖酸钙和盐酸赖氨酸 
   



禁止反悔原则 

权利要求： 
一种防治钙质缺损的药物，其特征在于：它是由下述
重量配比的原料 制成的药剂： 
活性钙4—8份 
葡萄糖酸锌0.1—0.4份 
谷氨酰胺或谷氨酸0.8—1.2份 
 
 
审查过程背景：最开始的权利要求限定成可溶性钙剂，
包括葡萄酸钙和活性钙，在审查过程中因不支持将可
溶性钙剂修改为活性钙 
 



禁止反悔原则 

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的观点： 
 
只有为了使专利授权机关认定其申请专利具有新颖性
或创造性而进行的修改或意见陈述，才产生禁止反悔
的效果，并非专利申请过程中源于权利要求的所有修
改或意见陈述都会导致禁止反悔原则的适用 
 
本案中将“可溶性钙剂”修改为“活性钙”，并非是
为了使专利申请因修改而具有新颖性或创造性，而是
为了得到说明书支持，不产生禁止反悔的效果 
 



禁止反悔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 
 
涉案专利权利要求2以及说明书中记载，可溶性钙剂
包括葡萄糖酸钙、氯化钙、乳酸钙、碳酸钙或活性钙，
实施例1是以葡萄糖酸钙为原料的技术方案，实施例2
是活性钙为原料的技术方案。这都说明葡萄糖酸钙和
活性钙是并列的 
 
虽然奥诺公司辩称这种修改是一种澄清式修改，修改
后的活性钙包括葡萄酸钙，但是其修改过程是针对审
查意见中的得不到说明书支持而修改的，同时，在修
改的意见陈述中，也没有说明活性钙包括葡萄酸钙，
因此涉案专利中并不包括葡萄酸钙 
 



捐献原则 

捐献原则与禁止反悔原则的差异在于比较对象： 
 
禁止反悔原则：修改或意见陈述前后的权利要求 
 
捐献原则：说明书与授权权利要求之间的差异 
 

《解释(一)》第五条： 
 
仅在说明书或附图中描述而权利要求没有记载 
 
在侵权纠纷中再次纳入权利要求保护范 


